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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环函〔2025〕4 号

云浮市生态环境局新兴分局关于不予审批新兴县筠联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年产预拌沥青混凝土50万立方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决定

新兴县筠联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批的《新兴县筠联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年产预拌沥青混凝土50万立方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经研究，决定不予批准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我局意见如下:

根据《新兴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兴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通知)新府〔2025〕33号》文件要求，构建“一心、一轴、四区、多园”的产业空间发展格局。建设项目选址与《新兴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土地利用规划不相符，项目用地不在城镇开发边界内，我局研究认为，该建设项目选址相符性不一致，拟不予批准新兴县筠联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年产预拌沥青混凝土50万立方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后续建议待上述问题解决以后，可按有关法律程序重新报批。   
云浮市生态环境局新兴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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